保 密 合 同
甲方：中国XX银行电子银行深圳运营中心
乙方：深圳市力清动画设计有限公司

基于合作的需要，甲方向乙方公布了甲方拥有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签定以下合同：

第1条 定义  本合同提及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形象设计,造型源文件，创意，文案等。
第2条 乙方承认甲方拥有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对甲方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3条 甲方拥有以上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全部知识产权。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利用自身对项目不同程度的了解申请对于该项目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
第4条 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上述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并不得以任何方式单独或与甲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使用上述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第5条 乙方的保密义务及于乙方的员工，乙方应有有效的内控制度约束内部人员承担相应的保密义务，乙方员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视同乙方违约。
第6条 乙方应在必要时对上述保密信息采取加密措施，防止不承担同等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者知悉及使用。如因过失或其他原因发现该项目的秘密信息被泄露，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泄密进一步扩大，并及时通知甲方。
第7条 违约责任：如证实乙方违约，甲方将向乙方追讨由乙方违约给甲方带来的直间接经济损失，并保留追究连带责任的权利。
第8条 本合同自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及乙方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签章)                                 (签章)
代表：                               代表：

日期：                               日期：
